
附件4：
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抽查计划
一、抽查对象

2025年11月1日以来依法应进行招标的市级监管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和县区监管的重点水利项目。

二、抽查内容

(一)是否存在未提前发布招标计划或未预公示招标文件问题。

(二)是否存在建设单位规避招投标或弄虚作假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招投标活动中违规插手干预水利工程招投标的现象。

(四)是否存在不合理的投标资质、业绩等条件的限定。

(五)是否存在招标代理机构迎合招标人非法需求，协助招标人明招暗定、先建后招、虚假招标，与投标人相互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违法收费等问题。

(六)是否存在资质挂靠、串标围标、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

(七)是否存在中标后不按合同履约，工期严重滞后的问题。

(八)是否存在未落实“评定分离”制度改革问题。

(九)其它违法违规行为。

三、抽查时间

2026年10月底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抽查程序

第一步：抽取现场检查对象名录

在2025年11月1日以来依法应进行招标的市级监管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和县区监管的重点水利项目中随机抽取不低于10%的项目，作为每次现场检查的对象名录。

第二步：抽取现场检查人员名单

在信阳市水利局执法检查人员中随机抽取2名人员作为每次检查组的成员。
第三步：开展检查工作

由市水利局水利工程建设科带领检查人员，根据抽取的检查对象名录，对照检查内容，赴现场检查。
第四步：结果公示

检查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市水利局按照要求进行结果公示。

请各县区各单位高度重视，积极做好配合工作。


